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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委員會會議的修訂安排  

 
 
目的  

 
  此文件旨在請議員考慮內務委員會會議的修訂安排。  
 
 
背景  

 
2.  議員在 2006年 10月 6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同意，由 2006-2007年
度會期起，內務委員會與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的會議時間應予對
調，即內務委員會會議於下午 2時 30分開始，而財委會會議則於下午 3
時開始。遇有財務委員會會議安排於同一下午行，而內務委員會不

能在下午 3時前完成議程上所有事項，內務委員會會議將會在下午 3時
暫停，並於財委會會議結束後復會，以處理議程上的未完事項。  
 
3.  自從實施此項安排後，內務委員會和財委會曾有 23次安排在同
一天舉行會議。當中，內務委員會曾 3次 (兩次在 2006-2007年度會期及
一次在 2007-2008年度會期 )須在下午 3時暫停會議，並於財委會會議結
束後復會，以處理議程上的未完事項。  
 
4.  在 2007-2008年度會期的那一次 (在 2007年 12月 14日 )，當日財委
會安排了兩次各兩小時的會議。由於內務委員會未能在下午 3時前完成
所有事項，內務委員會會議須暫停，並於首次財委會會議結束後復會，

以處理議程上的未完事項。第二次財委會會議則在內務委員會會議完

成所有事項後開始。部分議員認為這樣的會議安排不理想，並要求秘

書處提出改善建議。  
 
 
財委會的決定  

 
5.  經諮詢財委會委員及政府當局後，財委會在 2008年 5月 23日的
會議上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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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若內務委員會會議預計會持續至下午 3時之後，同日下午
舉行的財委會會議的開始時間將改為下午 3時後的一個
固定時間；及  

 
(b) 應在舉行財委會會議兩天前，將已更改的財委會會議開

始時間預先通知政府當局。  
 

 
會議的修訂安排  

 
6.  因應財委會的上述決定，遇有內務委員會會議和財委會會議安

排在同一下午舉行，內務委員會秘書將會在議程確定後諮詢內務委員

會主席，對內務委員會會議為時多久作出估計。若內務委員會會議預

計會為時超過 30分鐘，內務委員會秘書會把內務委員會會議預計所需
的開會時間通知財委會秘書。財委會秘書隨之會在財委會會議前兩天

預先通知政府當局，財委會會議的開始時間會改為下午 3時後的一個固
定時間。除非已向政府當局作出有關的預先通知，否則內務委員會會

議須在下午 3時暫停，並於財委會會議結束後復會，以處理議程上的未
完事項。  
 
7.  基於內務委員會會議為時超過 30分鐘的次數不多，政府當局同
意有關的建議，把財委會會議的開始時間延至在同一下午舉行的內務

委員會會議結束之後。謹請議員注意，現行的會議安排自 2006年 10月
實施以來，截至 2008年 5月底共舉行了 58次內務委員會會議，當中有 45
次 (佔 77.6%)在 30分鐘內結束，而有 13次 (佔 22.4%)則為時超過 30分鐘。
有關的分項數字載於附錄 I。  
 
 
對《內務守則》作出的修訂  

 
8.  《內務守則》第 20(e)條須予修訂，以反映會議安排的更改。有
關的修訂建議載於附錄 II。  
 
 
徵詢意見  

 
9.  謹請議員考慮  ⎯⎯  
 

(a) 上文第 6段所載會議的修訂安排；及  
 
(b) 考慮附錄 II所載《內務守則》第 20(e)條的修訂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6月 4日  



附錄 I 
 

在 2006-2007年度及 2007-2008年度會期  
舉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的開會時間  

 
 

會議次數  

開會時間  

2006-2007
年度  

2007-2008
年度  

(截至 2008年
5月底 )  

會議總數  百分率  

(a)  30分鐘及以下  

15分鐘或以下  17 12 29 50.0 % 

16分鐘至 30分鐘  7 9 16 27.6 % 

小計：  24 21 45 77.6 % 

(b)  30分鐘以上  

31分鐘至 45分鐘  3 1 4 6.9 % 

46分鐘至 60分鐘  1 1 2 3.4 % 

61分鐘至 75分鐘  3  2 5 8.7 % 

76分鐘至 90分鐘  -  -  -  -  

91分鐘至 105分鐘  1 - 1 1.7 % 

超過 105分鐘  1 - 1 1.7 % 

小計：  9 4 13 22.4 % 

總數：  33 25 58 100 % 
 



附錄 II 
 
 

就內務委員會會議的安排對  
《內務守則》第 20(e)條作出的修訂建議  

 
 
X  X  X  X  X  X  X  X 
 
 
20.  內務委員會  
 

(e) 立法會會期內，內務委員會通常在每個星期五下午 2
時 30分行會議。遇若有財務委員會會議安排於同
一下午行，在有需要時，內務委員會會議將於下

午 3時財務委員會會議預定開始的時間暫停，並於財
務委員會會議結束後復會，以處理議程上的未完事

項。其他委員會如需在星期五下午行會議，應安

排在內務委員會會議及財務委員會會議結束後

行。秘書處會發出書面預告通知委員有關內務委員

會會議的日期、時間及地點。  
 
 
X  X  X  X  X  X  X  X 
 


